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经本公司第四届七次董事会通过） 

 

第一条  为规范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

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募集资金是指本公司依法定程序提出申请，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以公开发行股票（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增发、

配股等再次发行股票）或发行公司债券（含可转换债券）的方式募集的用于特定

用途的资金。 

第三条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应及时办理验资手续，并立即按照招股说明

书（或其他公开募集资金说明书）所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组织募集资金的

使用工作。 

第四条  公司应选择信用程度高的银行设立帐户存储募集资金，以确保募集

资金（包括尚未投入使用的资金、按计划分批投入暂时闲置的资金、项目剩余资

金等）的安全性和专用性。 

第五条  募集资金的使用坚持周密计划、切实可行、规范运作、公开透明的

原则，正确把握投资时机，正确处理投资金额、投资进度、投资效益的关系。 

第六条  募集资金使用的依据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募集资金投向的

决议，募集资金用途原则上不能变更。确因市场变化需要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

董事会应当履行项目论证程序并向股东大会作出详细陈述，在依照法定程序办理

批准手续，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方可实施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第七条  公司总经理应当负责募集资金按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组织实施。 

第八条  募集资金的使用应严格执行预算，超出预算不足 10%的，由董事长

审批；超出预算 10%—20%的，由董事会审批；超出 20%以上的，由股东大会审

批。 



第九条  非经公司股东大会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改变募集资金的

用途。 

第十条  募集资金不得投资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第十一条  募集资金不得投资于委托理财、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投资。 

第十二条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在法律、法

规及证券监管机构许可的范围内，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可用于安

全性高、兑现性强的国债等短期投资和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但公司应按规定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的投资进度、资金运用情况在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

报中披露。 

第十四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可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专项审计。 

第十五条  董事会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变

化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的变化，修订本制度。 

第十六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解释权属公司董事会。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